附件3

关于江门市区及开平市、鹤山市完善居民
管道天然气价格及建立联动机制
方案的说明

一、起草背景
根据国家和省关于深入推进管道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等工作部署和要求，我市需建立居民管道天然气价格联动机制，及时反映并传导气源价格变化，我局拟定《关于江门市区及开平市、鹤山市完善居民管道天然气价格及建立联动机制方案》。
二、政策依据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价格治理机制的意见》《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广东省定价目录（2022年版）》《广东省价格听证目录（2022年版）》等相关文件。
三、主要内容
（一）实施范围
本次建立联动机制的范围为蓬江区、江海区、新会区、开平市及鹤山市范围内居民管道天然气终端销售价格。根据国家和省的规定：“城镇管道燃气价格授权市、县人民政府制定和调整，市管所辖城区及跨县（市）的城镇管道燃气价格，县管辖区内的城镇管道燃气价格。若整个地级以上市辖区内均由同一个管道燃气经营企业经营，则由地级以上市统一制定管道燃气价格”。因华润燃气的气源采购业务是由江门区域调度中心统一采购、统一调度、统一与上游结算。因此，由华润燃气供应的江门市区及开平市、鹤山市城镇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由市统一制定。
（二）取消居民容量气价
本次完善江门市区及开平市、鹤山市居民管道天然气价格，实施单一气价，取消1150元/户的居民容量气价。
（三）建立居民管道天然气价格联动机制
1.联动公式
调整后居民用气销售价格=现行居民用气销售价格+居民用气价格联动调整额。
居民用气价格联动调整额=（本期含税加权平均气源采购价格-上期含税加权平均气源采购价格）/（1-供销差率）±上期应调未调金额。
居民用气销售价格=平均气源价格+居民配气价格
居民配气价格=[准许成本（居民部分）+准许收益+税费]÷居民年度有效配送气量
2.联动条件
上期平均气源价格指的是：价格联动机制执行起始日的前一周期（6个月联动一次的，一般为当年1-6月或上一年7-12月；12个月联动一次，一般为上一年1-12月）的平均气源价格。
方案一：联动周期每6个月联动一次，当本期平均气源价格对比上期平均气源价格上下变动幅度超过8%（含）且距离上次调价时间达到或超过6个月时，启动居民价格联动机制。
例如：如果以核定基期平均气源价格3.41元/立方米进行测算，当本期平均气源价格上下变动幅度达到8%，即平均气源价格降至3.14元/立方米及以下或达到3.68元/立方米及以上时，即启动联动调整。
方案二：联动周期每12个月联动一次，当本期平均气源价格对比上期平均气源价格上下变动幅度超过8%（含）且距离上次调价时间达到或超过12个月时，启动居民价格联动机制。
例如：如果以核定基期平均气源价格3.41元/立方米进行测算，当本期平均气源价格上下变动幅度达到8%，即平均气源价格降至3.14元/立方米及以下或达到3.68元/立方米及以上时，即启动联动调整。
（四）调整要求
一是依据价格联动机制对销售价格进行调整时，由市价格主管部门对气源成本审核并报经市政府同意后实施，不再进行价格听证等程序。
二是为保持居民用气终端销售价格相对平稳，避免过度增加居民负担，设置居民用气价格单次上调幅度上限，不超过每立方米0.5元，一年内上涨次数不超过1次，下调不限。
四、保障措施
保障措施具体为建立报备制度、控制采购成本、储备充足气源和做好宣传解释。根据我市实际情况，强调“控制采购成本”和“储备充足气源”，要求燃气企业严格控制气源采购成本，落实城镇燃气保供应主体责任，确保燃气安全稳定足量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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